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5157号

原告:万绍华,男,1969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广场路137号3单元6-1,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690414785X。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磊，重庆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桂香,女,197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东作门街30号4-3,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110202385。
    被告:沈君,女,汉族,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东作门街,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201022983。
    被告:冉江生,男,197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水桶坝村1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10054292。
    被告暨诉讼代表人:何凯,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连新路63号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11292970。
    被告:李秋菊,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包鸾村5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00923530X。
    被告暨诉讼代表人:刘昆伦,男,,197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白水村2组117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910276219。
    被告:冉晓玲,女,1980年01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白沙沱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001132984。
    被告:秦大平,男,197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滨江西路30号1单元5-3,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510232639。
    被告:湛春梅,女,1984年04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白沙沱村1组108号,居民身份证500230198404303264。
    被告:何达林,男,1953年05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新堤场村6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305222977。
    被告:陈刚,男,,196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南东路二支路16号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11170438。
    被告:张邦玲,女,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二支路75号2单元8-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010302127。
    被告:李繁林,女,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龙孔乡李家坝村6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902014382。
    被告:李荣杰,男,196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平都大道东段139号1单元5-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111060038。
    被告:秦华峰,男,197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洋渡镇蒲家村1组43号,公民身份号码512223197705201398。
    被告:陈会平,女,196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285号2单元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02223266。
    被告:付淑会,女,196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包鸾村3组,居民身份证512324196801306226。
    被告:殷红娟,女,197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南中路一支路10号7-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510170028。
上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娟，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万绍华与被告付淑会、何凯、何达林、冉晓玲、冉江生、刘昆伦、张邦玲、李秋菊、李繁林、李荣杰、殷红娟、沈君、湛春梅、王桂香、秦华峰、秦大平、陈会平、陈刚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被告王桂香、沈君、冉江生、何凯、李秋菊、刘昆伦、湛春梅、何达林、陈刚、付淑会、李荣杰、冉晓玲、秦大平、李繁林、殷红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娟，原告万绍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绍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列被告停止妨碍折除机械设备行为；2.被告赔偿原告从2018年10月22日起到实际折除之日止的经济损失，以220万元为基数，每日按1%计算，损失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5月7日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和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并进行公证，约定原告购买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抵押给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的机械设备一套，后原告于2018年5月7日支付购机款2196092.45元，2018年5月8日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交付给原告。2018年7月29日，原告与重庆华韵包装印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约定于10月21日前将购买的设备投入重庆华韵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厂房，逾期1日承担价值1%的违约金至实际投入之日。2018年10月12日，原告组织人力折除，被上列被告阻止，被告报警，但未能解决，2018年10月18日，丰都县工业园区派人展开协调会议，但被告仍然阻止原告运输购买的设备。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付淑会、何凯、何达林、冉晓玲、冉江生、刘昆伦、张邦玲、李秋菊、李繁林、李荣杰、殷红娟、沈君、湛春梅、王桂香、秦华峰、秦大平、陈会平、陈刚辩称，上列被告未实施阻止原告拆卸机械设备的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2015年10月23日，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向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336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并约定以该公司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作为抵押，后因该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该公司及陈雪平、王颖偿还未偿还的本金194.85471万元及利息，经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及陈雪平、王颖偿于2017年10月30日前偿还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2万元，2017年11月起每月20日前偿还5万元，2018年3月20日前一次性偿还剩余本金及罚息192.954947万元。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及陈雪平、王颖未履行调解书内容，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强制执行，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解除对抵押设备的扣押。2018年5月7日，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将抵押的设备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及附属热泵系统协议作价219.609245万元卖予万绍华，并以此款偿还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同日万绍华将购货款219.609245万元转账支付给了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当日，万绍华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办理了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及配套的热泵系统交付。后万绍华因搬迁机械设备时，因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及借款等问题未解决，被部分工人到阻止。2018年10月18日，相关部门派人召开会议进行协调，被告付淑会、何凯、何达林、冉晓玲、冉江生、刘昆伦、张邦玲、李秋菊、李繁林、李荣杰、殷红娟、沈君、湛春梅、王桂香、秦大平、陈刚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上明确记有“你们妨碍折设备，已严重影响万总（万绍华）的生产经营”，到会的上列被告对阻碍搬迁设备问题未否定，只是提出了对自己债权的清偿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2018年10月19日，万绍华在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的厂内张贴了已购买设备等内容的书面告示。2018年10月21日，万绍华在组织人力搬迁设备时仍然受到多人阻止。2019年1月6日万绍华将已交付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及配套的热泵系统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拆卸搬迁至万绍华入股的重庆华韵包装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公证书、委托书、（2017）渝0103民初14493号民事调解书、（2018）渝0103执3584号执行裁定书、结案通知书、银行转账凭证、设备移交确认书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核证予以确认。被告冉晓玲、湛春梅、付淑会、李秋菊、陈刚虽提供证据以此证明未参与，但从提供的证据上看缺乏客观性，不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为此不予采信。秦华锋、陈会平有证据证明未参与阻碍搬迁行为。原告万绍华，虽提供了合同，但该合同内容的客观性无相关证据验证，为此不予采信，万绍华与重庆华韵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转款记录，缺乏关联性，不能由此证明损失的具体金额，为此其请求赔偿的金额这一结果事实因举证不能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向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时，已将该公司所有的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设备抵押给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为此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对抵押的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偿还贷款，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向有管辖权的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偿还借款，经法院组织调解达成了协议，其调解书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仍然未履行调解书内容，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向渝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达成和解协议，将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及附属的热泵系统买与本案原告万绍华，原告万绍华在支付货款后，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司将设备交付给万绍华，依法不违背法律规定，由此万绍华依法取得FR220ELS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及北人DL220干法复合机两台及附属的热泵系统的所有权。对于物的所有权，按照法律规定，所有权人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原告万绍华对购买所得的设备，折卸搬往重庆华韵包装有限公司安装，正是行使所有权的行为，具有对世的法律效力，他人不得妨碍和干涉。原告万绍华在搬迁的过程中，受到被告付淑会、何凯、何达林、冉晓玲、冉江生、刘昆伦、张邦玲、李秋菊、李繁林、李荣杰、殷红娟、沈君、湛春梅、王桂香、秦大平、陈刚干扰阻碍折卸与搬迁，依法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对此原告请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主张理应得到支持，但鉴于原告的设备已经搬迁，被告的干扰阻碍行为已经停止，因此该项请求已因被告的非法行为终止没有继续而失去裁判的价值意义，为此该项请求不能成立。对于请求被告赔偿损失50余万元的主张，因原告万绍华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必要的合理的损失金额，按照举证责任的法律负担规则，原告万绍华应承担对该项请求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绍华的诉讼请求。

[bookmark: _GoBack]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付淑会、何凯、何达林、冉晓玲、冉江生、刘昆伦、张邦玲、李秋菊、李繁林、李荣杰、殷红娟、沈君、湛春梅、王桂香、秦大平、陈刚各负担400元，原告万绍华负担2400元（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万绍华支付，被告付淑会、何凯、何达林、冉晓玲、冉江生、刘昆伦、张邦玲、李秋菊、李繁林、李荣杰、殷红娟、沈君、湛春梅、王桂香、秦大平、陈刚在履行判决时支付给原告万绍华）。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孝安
人民陪审员  杨龙海
人民陪审员  江其祥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院印）书　记　员　陈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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